
兴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

对用人单位遵
守劳动法律、
法规情况的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第八十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修订）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
（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四）将限制结婚
、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
标准的行为。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
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
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但是，用人单位依法解除、终止劳动（聘用）
合同、服务协议，或者女职工依法要求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的除外。用人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
性别为由歧视妇女。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第十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履行下列职责：
（二）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行政法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国务院令第364号）第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规定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年国务院令第619号）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对用人单位遵守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劳部发〔1994〕498号）第十一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执行本规
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有关法规进行处罚。”
【部门规章】《最低工资规定》(200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第四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
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执行本规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514号）第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劳
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据职权对单位执行本条例的情况主动进行监督检查。”

2
对实施劳动合
同制度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
第七十三条：“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应当听取工会、企
业方面代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七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
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
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支付
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七）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3

对用人单位遵
守就业促进法
情况的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正）
第六十条：“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举报制度，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予以核实处理
。”

4

对集体合同、
专项集体合同
签订、履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部门规章】《集体合同规定》（2004年1月2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
第七条：“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开展集体协商、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
督，并负责审查集体合同或者专项集体合同。”
【部门规章】《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0年11月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9号）人社部公告〔2016〕1号宣布废止
第六条：“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工资协议进行审查，对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
对遵守劳务派
遣相关规定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
第七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
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对全国的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许可管辖分工，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以及相关的监
督检查。”



6
对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2018年国务院令700号）
第三十四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被检查单位
进行检查；（二）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服务台账等服务信息档案；（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
解释和说明；（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并对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予以保密。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不得隐瞒、拒绝、阻碍。”
【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22年）
第五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
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第五十四条：“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服务台账，记录服务对象、服
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2001年10月9日劳动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4号公布; 根据
2015年4月3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外经贸行政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的审批、
登记、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部门规章】《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2001年10月9日劳动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4号
公布  根据2015年4月3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三条第一款：“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外经贸行政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
构的审批、登记、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7
对民办学校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年主席令第24号）
第四十一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办学质量
……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
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
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
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8

对用人单位、
继续教育机构
执行《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规定》的情
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部门规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2015年8月13日人社部令第25号）
第二十六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用人单位、继续教育机构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